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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人力资源服务专业

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培训考评服务的开展，优化市

场竞争环境，保护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引导会员单位建立

自律机制，根据《中国建设劳动学会章程》、《住房城乡建设

行业职业岗位培训考评工作实施办法》、《住房城乡建设行业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岗位证书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行业

职业技能岗位培训考评机构评估办法》和《中国建设劳动学

会人力资源服务专业委员会自律公约》，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的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职

业技能岗位证书（简称“证书”）由中国建设劳动学会监制，

是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评价的证明。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的培训考评服务（以下简称“服务”）

是指在专委会会员单位自律公约框架下的，对会员单位的住

房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开展的职业技能水平评价服务，以

及开展和推广上述服务的专委会会员单位的总称。 

第四条 本规范所称的培训考评机构（以下简称“机构”）



是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经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人

力资源服务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评估和认证，

对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开展知识和能力培训考评水

平评价服务的组织。 

第五条 本规范适用于经专委会评估和认证的机构的

行业自律，同时适用于经专委会确认的培训实施过程的自律

管理。社会各界和个人均可对本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

反映机构的违规/违约行为，或提出申/投诉。 

第六条 专委会负责组织本规范的实施，并对本规范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机构应自觉执行本规范，并在需要时

配合专委会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章 机构行为规范 

第七条 机构应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中

国建设劳动学会章程》和《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人力资源服务

专业委员会自律公约》，坚持守法、诚信、规范、优质的原则，

不以非正当手段谋取利益，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培训考评

活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优质的服

务为行业输送人才。 

第八条 机构应在获得专委会会员资格后，在自查符合

申报标准的前提下，向专委会秘书处申请开展本规范所提的

培训考评服务。 



第九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未经秘书处审核和授权，或与

专委会秘书处签署合作协议前，不得开展本规范所提的培训

考评服务。 

第十条 机构应严格按项目管理说明提供培训考评服

务，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配合专委会的年检和抽查。 

 

第三章 监督检查和处置 

第十一条 专委会建立机构诚信档案，鼓励机构诚信经

营，确保培训考评服务的完整性、客观性、真实性、有效性。 

第十二条 机构及其专兼职工作人员在从事服务过程

中发生违规情况，应计入诚信档案，并根据违规情况的严重

程度和频次，予以相应的处罚。 

第十三条 专委会秘书处负责对机构遵守本规范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本规范的要求作为机构年度备案的依

据之一。专委会鼓励机构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进行投诉、举

报，并承诺对违规事实进行通报。 

第十四条 监督检查分为两种类型：例行监督检查及专

项监督检查。例行监督检查机构进行年度备案时一并组织实

施，专项监督检查依据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申诉/投诉的机构

违反本规范的行为时实施。 

第十五条 监督检查结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机构提

出 3 个月的限期整改要求，并通报其违规事实及处置结果： 



（一）未充分公开服务信息的； 

（二）向会员单位和专委会秘书处提供虚假信息的； 

（三）与非经专委会确认的机构合作提供服务的，或以

合作方、渠道等各类名义联合提供服务的。 

第十六条 监督检查结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机构进

行暂停其服务项目的处罚，并通报其违规事实及处置结果： 

（一）未经专委会授权擅自提供授权范围外服务的； 

（二）侵犯其他机构或个人知识产权的； 

（三）采用未经专委会授权的服务方式的； 

（四）转包或分包授权服务内容的； 

（五）冒用其他机构名义提供服务的； 

（六）擅自缩减培训考评服务时间和项目的。 

第十七条 监督检查结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机构进

行取消授权的处罚，并通报其违规事实及处置结果：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依法被终止活动的； 

（二）申请授权时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 

（三）经检查不再具备服务基本条件和能力的； 

（四）伪造培训考评过程记录及相关资料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九条 本规范由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人力资源服务



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